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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忌食猪肉的人类学解释
①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 猪是主要的肉食来源, 而有些民族和地区则忌食猪肉。这

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类学家的关注, 成为现代人类学的一个热点命题。人类学家们从各自不同

的角度, 运用不同的方法, 对其成因进行追问。这方面有些研究, 被视为人类学成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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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家、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研究推测, 至少在 4500 万年前, 地球上即已有猪, 而依

出土的动物化石记载, 巨獠猪可能是现存猪类的祖先。从印度发现的猪化石推测, 现代猪的起

源可能是印度, 距今约 5 万年之久。西班牙阿尔塔拉山洞原始壁画中, 有许多关于猪活动的描

绘, 这些壁画是 4 万年前的杰作, 为现今最古老之猪画之一。土耳其小亚细亚南部凯榆纽地方

出土家猪残骸, 距今 9000 多年, 为目前最古老养猪证据。猪的繁殖甚为迅速, 对人类有巨大贡

献, 猪的存在就是为了人类的营养和美食而产肉。在整个动物王国中, 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

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

然而, 有些民族的族民和宗教教民并不食猪肉, 甚至不能去碰活猪或者死猪。希腊历史学

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在埃及人的眼里, 猪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如果一个埃及人在

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猪, 他立刻就要赶到河边, 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1 ] (P131) 许多人类学家

对这种现象一直很感兴趣, 成为各国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命题。

一

人们都知道忌食猪肉的这一禁忌和伊斯兰教教规有关。《古兰经》说:“人们啊! 你们应食

地面上合义的、清洁的食物。”又说:“惟禁尔等, 食死物、血、猪血与未经高呼安拉之名而宰割之

动物。”所以, 回民严格禁食猪肉、自死物和血。

犹太教徒也禁食猪肉。其实, 禁食猪肉是阿拉伯半岛诸民族普遍遵守的一项历史悠久的饮

食禁忌。公元前 6 世纪, 在阿拉伯半岛西北的西奈沙漠地区, 产生了犹太教。公元 7 世纪初, 在

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又产生了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在创立时, 都适应了当地人们早已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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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食猪肉的习俗, 作为宗教戒律, 写入《旧约》和《古兰经》之中。作为教规, 宣扬猪的肮脏、丑陋

和懒惰, 人们逐渐从心理上形成了对猪的厌恶和鄙视, 从生理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条件反射。

因此, 伊斯兰教民不仅不能食猪肉、养猪、用猪油炒菜, 甚至忌讲“猪”字, 把猪肉和猪油叫做荤

菜荤油。

自从忌食猪肉的风习伊斯兰教化之后, 伊斯兰教凭藉自己强大的宗教势力, 对此种风习的

持久流传和更大范围的扩展, 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 忌食猪肉的风习一经“真主”

之名形成命令, 作为神圣不可违背的号召, 就成为任何地区、任何民族, 只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就

必须遵行不悖的教条了。一些西亚、北非以外的亚非国家和我国某些少数民族, 曾信仰佛教或

其他宗教, 只是在改信伊斯兰教之后才忌食猪肉的, 故其忌食猪肉的直接原因, 是来自伊斯兰

教,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追根溯源仍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古老的风习。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禁食猪肉的禁忌, 流传各种误说, 最甚者竟认为猪是犹太民族的图腾圣

物, 与祖先崇拜有关。其实, 猪豕早已成为农业民族的家畜, 作为游牧民族的犹太人绝不可能奉

其为部落的图腾。有些人类学家沿着这一思路, 提出了禁止食用猪肉是犹太人构筑的一道鲜明

的文化边界及他们相互认同的文化符号的观点。文化边界“把他们自己同邻近民族区分开来”,

尤其是与他们不友好的邻族。在犹太人分散到吃猪肉的基督教国家之后, 更需要这一文化符号

作为他们族性的标记 (sign s)。针对这种富有文化阐释意味的论点,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用

事实给予了回应:“中东地区几个不同的文化中都出现了猪的禁忌情况⋯⋯至少有另外三种重

要的中东文明同以色列人一样为猪所困扰, 他们是菲尼基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2 ] (P86) 既然

如此, 禁止食用猪肉就不能起到犹太人族性标记的作用。

有些人类学者依据宗教教规所宣扬的猪是肮脏、不洁的信条, 提出禁食猪肉肇起于猪的一

些习性。猪吃人的粪便, 又爱在自己的屎尿中打滚, 完全吊不起人的胃口。“这一说法难以自圆

其说的地方是: 如果所有人都天然厌恶猪肉, 那么首先就不会有人工养猪的开端, 在世界其它

许多地方也不会有这许多人仍兴致很高地大嚼猪肉。实际上, 正因为猪找不到其它潮湿的外部

环境以降低其无毛无汗的身体的温度, 因而才在自己的屎尿中打滚。此外, 猪也非吃人粪便的

唯一家畜 (例如, 牛和鸡在这方面亦无禁忌克制)。”[3 ] (P127- 128)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罗纳德·

利奇 (Edm und Ronald L each) 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猪食垃圾, 但实际上狗亦

如此。我们实际上没有理由给猪戴上‘最肮脏’的帽子而将宠物 (按指狗)视为至宝。”[4 ] (P344)

在 1859 年, 现代医学发现了旋毛虫病 (T rich ino sis) 与烹煮不够的猪肉之间的临床关联,

神学家们利用这一发现为《旧约》的食物禁忌辩护。于是, 通常认为, 禁食猪肉与卫生习惯有关,

古犹太人也许认为猪肉不洁, 食之有害无益, 这是出于医学科学的理性考虑。后来, 这种理性考

虑也因其有明显漏洞而不再流行。原因是 19 世纪的医学发现, 不可能在数千年以前就为人所

知。“预防旋毛虫病的方法不是禁吃猪肉, 而是禁吃没有煮熟的猪肉。只要有一个不吃未熟猪

肉的简单告诫就足够了:‘你们不要吃没煮熟的猪肉’。”[2 ] (P71) 而且, 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

在炎热气候下养的猪, 很少传染旋毛虫病。“另一方面, 天然‘干净’的牛、绵羊和山羊是炭疽病、

地中海热和其它疾病的传染媒介, 这些病比猪传染的病有过之无不及。”[3 ] (P128)

二

20 世纪中叶, 忌食猪肉成为饮食人类学的一个焦点。人类学家运用新的方法, 对这一现象

给予新的诠释。M ·R·利奇从另一角度为猪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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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们对猪负有罪责。羊毕竟还能提供羊毛, 奶牛毕竟还能提供牛奶,

鸡还可以生蛋, 但是我们饲养猪却只有一个目的, 这就是杀死它们, 并吃掉它们。

这是相当可耻的事, 但这种耻辱却立即转移到猪身上。除此之外, 在英国农村,

猪圈总是在农夫的后院里, 猪的这种位置, 使之比其他可食动物更接近家庭成员。

猪像狗一样, 以其主人的残羹剩饭为生。杀死并吃掉这种共食的伙伴的确是一种

亵渎。[4 ] (P352)

利奇在对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家养动物进行分类分析之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人类越亲近

的动物越不可食用, 距人们越远的动物越可以食用。譬如位于缅甸东北部的克钦人只在祭献时

才食用猪肉, 平时禁忌食用。猪同其主人生活在同一房子里。克钦语w a (猪)这个词也指称人、

父亲、牙齿。“它是‘我’的名副其实的一部分”。既然如此, 猪就与一般的动物区分开来, 既是一

种家畜, 又“接近家庭成员”, 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之中, 并不能明确地归属于某个范畴, 处于模

棱两可的暧昧状态, 成为禁忌的对象。象征人类学对禁忌对象的认识割裂了历史和排斥具体的

文化语境, 这是其致命的弱点, 使其适应面受到巨大的局限。那些由偶发事件和信仰观念引起

的食物禁忌就不可能纳入他们的分类系统之中。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 argaret M ead) 曾指出, 人类社会从自然环境提供的多

种可供食用的食物中进行选择, 并以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获得这些食物。人类群体的生存

显然有赖于能满足其成员营养需要的饮食, 然而, 各个社会满足这些需要的程度, 无论在数量

上还是质量上都各不相同。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认为:“至于禁杀、禁食猪豕, 则因为它是典型

的‘定居者’家畜, 属农业民族, 而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则持之以敌视。”[5 ] (P390) 能够爱屋及乌,

何尝不可恨人及猪呢! 可见, 宗教中的禁忌, 大量的是顺应人类生活环境的要求而产生的。

据考, 公元前 4000 年, 生活在阿拉伯半岛草原上的闪米特人 (或译为赛马姆人) 以游牧为

生, 且以牧驼、羊为主, 不养猪。其后裔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北上, 先后游动到埃及尼罗河和中

近东两河流域, 与当地土族混合而形成历史上的埃及人、阿卡德人、阿摩尔人、阿拉马人、迦南

人、希伯来人和仍留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他们血缘同宗, 语言同源, 且普遍饲养驼、羊、

牛、驴。猪在这一带游牧地区是稀有的。在《巴比伦法典》的条文中, 反复地提及牛羊骆驼, 而只

有一、二处提到猪。在埃及、中近东近三十种古代文献中, 提到猪的也仅一、二处。插图中的猎

物、贡品、刻画、壁画都不见猪, 而牛羊骆驼则层出不穷。见都因人 (游牧人)对待稀有的猪, 如同

鹰鸨蛇虫一样, 被视为可憎之物, 为人们所厌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

中, 记载埃及、中近东所见:“那里的人就是把猪视为不洁之物的。”古代的牲畜献神是极为普遍

的现象, 据这一地区的历史文献记载: 献神的牲畜多用牛羊而没有用猪的。这同中国古代平原

地区人们多用猪献神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可见, 憎猪, 是远古时期北非、西亚、阿拉伯地区人们

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 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观念, 久而久之便成了这一

地区人们忌食猪肉的生活习惯。这同在此几千年之后才产生的伊斯兰教是毫不相干的。

大约在公元前 5 世纪, 在地中海东岸的古犹太人编写的《旧约全书》中已将不吃猪肉、血和

自死物列入犹太教的禁忌。公元 7 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 沿袭阿拉伯人的习俗, 顺应

阿拉伯半岛的客观经济条件, 吸收犹太教的戒律, 把猪肉作为禁食物列入《古兰经》中。可见, 不

吃猪肉最初是一种习俗, 后来才上升为宗教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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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宗教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 ary Douglas) 对禁食猪肉的原因作了令人耳目一

新的解释。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 她通过参考一个社会的整个思想结构, 来解释《圣经·利未

记》所记载的食物禁忌现象。下面的引文清楚地表达了她关于食物禁忌的一般思想:

某些动物⋯⋯适合于男人吃, 另外一些适合于女人吃, 还有一些是适合于小孩

吃; 适合于孕妇吃的动物也另有规定。剩下的动物则被认为是完全不可食用的。按照

他们的分类体系, 那些被他们排除在外的, 不适合男人或女人食用的动物, 结果证明

都是无法按类明确归档的动物。他们的动物分类法把黑天活动的动物与白天活动的

区别开来; 把地上活动的动物 (鸟、松鼠和猴子) 和地下的区分开来; 水中的和陆地的

也有区别。按如上分类法不能明确归档的那些动物都被认为是各种畸形的动物, 并且

都被认为是不可食用的。

为了说明她的论点, 她重新研究了《圣经》学问中的“古老难题”, 即在《圣经》的前面几个章

节中提出的饮食戒规。她认为这些戒规本质上体现了神圣乃是一种秩序而非混乱的观念: 奉行

正确的行为方式是神圣的, 而矛盾的或不正确的行为方式就是违背神圣的, 违背神圣即被禁止

的。因此, 偷窃、说谎、作伪证、缺斤短两 (欺骗顾客)、各种伪善 (诸如咒骂聋子而又装出一副笑

脸等) , 在心底仇恨兄弟等, 这些表里不一的行径都在禁忌之列。[6 ] (P326)

不洁的食物也是这样“一种系统的安排和事物分类的副产品”。在创世纪的创世过程中, 一

个由三方面地上领域组成的粗略草图被概括出来, 即: (1) 被上帝称作大地的“平地”; (2) 创世

主把汇集在一起的水称作是“海洋”; (3)“在大地之上的一片开阔天空”后来被称为天空。这三

个地上领域都生存着不同种类的生物。在每一种类中, 干净的和脏的动物都有规定。“这是对

兽的规定, 也是对禽的规定, 还是对水中活动的每一种生物的规定, 并且也是对地上爬行的所

有生物的规定, 制定这些规定就是为了区分干净的动物和脏的动物。”在天空中, 是有两条腿的

飞禽以翅膀飞行。在水中, 是既有鳞亦有鳍的鱼漫游。在陆地上, 是有四条腿的动物跳跃和行

走。任何生物, 只要其“配备”不适于其所在层位的正确运动方式, 就是违背神圣的。人们如若

接触了它们, 就没有资格进入圣殿。

按照这个标准, 水中的生物, 只要是有鳍和鳞的都可以食用, 而那些没有鳍和鳞的生物 (如

龟) , 则是令人生厌的, 有四只脚但却能飞 (如蝙蝠) 的生物是不洁净的; 此外, 虽有二只手和二

条腿, 但却以掌行走的生物 (如鼠) , 既不是鱼也不是禽的爬行动物, 既可以生活于水中也可以

生活于陆地的两栖动物, 某些虽不是鸟但却能飞行的昆虫, 也是不洁净的。所有这些不洁净的

东西, 都在禁忌之列。对此,《圣经·利未记》有较具体的表述:

有鳍、有鳞的鱼类,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没有鳍、没有鳞的鱼类, 你们不可吃。你们

要把它们当作不洁净的, 不可吃它们的肉, 连摸它们的尸体也不可。

凡有翅膀的昆虫, 除了会跳的, 都是不洁净的。

鼹鼠、老鼠、田鼠和晰蜴, 都要当作不洁净的。谁摸了它们或它们的尸体, 谁就不

洁净到晚上。

地面的小爬虫, 无论是用肚子爬的、用四只脚步走的, 或用很多脚走的都不可吃。

你们不可吃这些爬虫来玷污自己。

显然, 判定某种生物的禁忌属性, 不在于其本身是脏的或不洁的, 而在于其是否混淆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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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分类的界限。如, 人体的排泄物或分泌物普遍的构成严格禁忌的对象, 尤其是粪便、尿、精

液、经血、剪下的头发、指甲屑、体垢、唾液、母乳等。这是符合这一禁忌理论的。这些物质在最

根本的方面是模棱两可的, 即粪便、尿、精液等等, 既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任何可能引起混

乱、造成模棱两可的东西, 都在禁忌之列。《利未记》将禁食猪肉与禁食骆驼和兔子联在一起:

你们不可吃骆驼、獾, 或兔子, 要把这些当作不洁净的动物; 因为它们虽然反刍,

脚蹄却没有分瓣。猪也不可吃, 要把它当作不洁净的动物; 因为猪虽然脚蹄分瓣, 却不

反刍。这些动物的肉你们不要吃, 连摸它们的尸体也不可; 它们是不洁净的动物。

根据《利未记》的生物分类体系, 玛丽·道格拉斯对猪何为禁忌的根源作了特别说明: 某些

动物虽然是反刍的, 诸如野兔、蹄兔 (或獾) , 它们经常磨自己的牙从而被认作反刍的动物, 但它

们明显可见不是偶蹄的, 所以不能列为可食之物。与此相似, 猪与骆驼虽然是偶蹄的, 但却绝不

是反刍的。明确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判断牲畜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标准, 其唯一的根据在于《旧

约》, 所以人们避免接触猪。而有关猪很脏 (与垃圾为伍)的解释, 则是没有根据的。猪既不产奶,

也不产毛, 除了肉食之外, 喂养它毫无意义。假如以色列人不曾喂养过猪, 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熟

悉猪的习性。所以我们认为最初猪被视为不洁净的唯一理由, 在于野公猪根本无法列入羚羊

(按指脚蹄分瓣的反刍动物)的范畴。而骆驼与蹄兔也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人厌恶, 正如《圣经》中

所阐示的。[6 ] (P41- 58)

猪肉是一种食物, 但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绝不吃它。关键在于它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 在

于它混淆了《圣经》的生物分类范畴。凡是属于“边缘性的、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赋予介乎神人之

间的力量。有关他们的禁忌最为强烈, 甚至超过了神灵本身。”[4 ] (P344)

至于如何才算是“边缘性的, 模棱两可的东西”, 依据“不反刍并且长有分趾蹄”这一标准,

而把猪划为禁忌, 这似乎有道理, 但它不可能适用所有的被摩西禁律归属为“令人生厌”的靠四

肢运行而不是爬行的动物。玛丽·道格拉斯以《圣经》的生物分类范畴为依据, 建构起食物禁忌

的模式, 带有简单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偏向, 完全忽视了希伯来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的

动因。

针对玛丽·道格拉斯的论述, 马文·哈里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反驳:

她 (按指道格拉斯)认为肮脏的实质就是“反常”。猪, 不只是反常, 它简直无法归

类。这样的东西既是肮脏的, 又是危险的。因此, 猪被人们所厌恶, 猪不能吃。然而,

这种论点的力量不是处在其自身的循环中吗?从分类学上看到猪的反常性, 也就只是

看到《利未记》将能吃的动物如此分类, 按照该分类方式猪便不能吃了。这种论点回避

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类方法。[2 ] (P72)

紧接着, 哈里斯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 分析了上帝要吃反刍动物而排斥猪的原因: 古代以

色列人所饲养牛、绵羊、山羊, 在古代中东地区是最重要的食物生产种类, 以含有高度纤维素的

植物为食料。它们不会与人类争食, 反而会通过提供肥料和拉犁的牵引劳力而促进农业生产。

它们还是毛质纤维的来源, 为人类提供服装原料, 其皮可做鞋和马具。养猪所能得到收益远不

如饲养反刍动物。猪不能拉犁, 不会产奶, 其毛皮不适合用于纺织和制作服装。猪的粪便可以

肥沃农田, 但对可供游牧的茫茫草原益处不大。“古代以色列的猪肉禁忌实质上是一种成本与

收益的选择”,“没有哪一个干旱地带游牧的人群是养猪的, 原因很简单, 很难保护猪群不受炎

热、日晒的威胁, 在从一个营地向另一个营地的远距离迁移中又缺少水的供应。”[2 ] (P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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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 早在 1 万年前, 中东的许多地方, 包括以色列人的居住地在内, 都曾大量饲

养猪。后来, 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 生态环境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森林到耕地, 再到放牧

地, 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会更加有利于饲养反刍动物, 而更加不利于养猪。”[2 ] (P77)由于

生态条件变得不适应养猪, 猪本身又没有其他让以色列人难以不顾的优势; 相反, 饲养猪的植

物性食物也是人要吃的, 在食物并不丰富的时期, 便出现了人类与猪之间的生存竞争。这样, 猪

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必然变得低下, 成为最下等的动物。伊斯兰教的猪禁忌实际上是这种原有习

俗观念的延续和强化。

恰恰是这样, 伊斯兰教的这一教规就不会影响教民的生活, 成为一名穆斯林并不需要改变

原来的饮食生活。而且, 在主要以牛、绵羊和山羊为肉食的干旱生态地区, 穆斯林为多。中国的

情况亦如此, 伊斯兰教流行的范围主要在干旱的和半干旱的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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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preta tion of the Pork Tabo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thropology

W AN J ian -zhong
(T he D ep t. Of Ch inese L ang uag e and L itera tu re, B eij 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5)

Abstract: In mo st parts of the w o rld, p igs are the m ain sou rce of m eat w h ile som e

ethn ica l group s in som e areas shun po rk. T h is phenom enon has caugh t m any

an th ropo logists’ a t ten t ion, and has becom e a ho t sub ject in the field of an th ropo logy.

A n th ropo logists p robe in to its cau ses by u sing differen t m ethods from differen t perspect ives.

T he research in th is f ield is con sidered a classic of the relevan t resu 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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